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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6 年
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通知

长财教指〔2026〕653 号

九台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关于下达 2026 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通

知》（吉财教指〔2026〕262 号），现下达你单位国家非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资金-3 万元，用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和

保护等。具体列支科目：收入科目列“1100247 文化旅游体育

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

“2070111 文化创作与保护”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列

“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。

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

化监督范围，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及时接收登录

预算指标，并保持“追踪”标识不变，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

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，加强日常监督，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

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文旅部门和财政部门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 文化和旅游部关

于印发<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

教〔2021〕314 号）规定执行，抓紧组织实施，加强资金管理，

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。



- 2 -

附件：1.2026 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分配明细表

2.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绩效目标表

3.下达202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预算绩效目

标备案表

长春市财政局

2026 年 6 月 8 日



附件1：

2026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明细表
单位：万元

单位（市县）
名称

项目名称及用途 项目保护实施单位 资金总额
提前下达

金额
本次下达

金额

1.长春市九台区
中医传统制剂方法（平氏浸膏制作技
艺）项目保护补助经费

九台区正泰中医药文化科技发展有
限公司

18 21 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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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绩效目标表——长春市九台区

（2026年度）

专项名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吉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
吉林省文化
和旅游厅

资金
情况
（万
元）

年度金额 18

其中：中央补助 18

地方资金 0

总
体
目
标

年度目标

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补助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数量指标 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保护任务数量 ≥1个

质量指标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保护任务完成率 ≥9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非遗传承人群增长率 ≥5%

非遗保护与传承受益公众增长率 ≥5%

社会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渠道
比上一年度

增加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非遗传承人群满意率 ≥90%

非遗保护与传承活动受益公众满意率 ≥90%



附件3

2026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

（2026年度）

专项名称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文化和旅游部

省级财政部门 吉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
吉林省文化和

旅游厅

资金
情况
（万
元）

年度金额

其中：中央补
助

地方资金 0

总
体
目
标

年度目标

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、研培计划、国家级非遗代表
性传承人传承活动等年度任务进行补助，推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保护任务数量 ≥13个

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数量 ≥1人

实施研培计划任务数量 ≥2期

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人数 ≥27人

质量指标

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年度保护任务完成率 ≥90%

研培计划培训学员结业率 ≥90%

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传承活动补助发放到
位率

≥95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非遗传承人群增长率 ≥5%

非遗保护与传承受益公众增长率 ≥5%

社会参与非遗保护与传承渠道
比上一年度增

加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标

非遗传承人群满意率 ≥90%

非遗保护与传承活动受益公众满意率 ≥90%


